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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请求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252号

申 请 人：李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提出的投诉事

项作出是否受理并告知的行为违法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

法于2024年 8月 16日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查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22日左右向被申请人邮寄举报信，反映

广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设的网店存在虚假夸大宣传产生消费

纠纷一事，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职责，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据。申请人

通过邮政挂号信邮寄，被申请人于7月 26日签收，目前已经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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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7个工作日，没有履行告知职责程序，属于程序违法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，应当遵循公正、高效的原则，做到

适用依据正确、程序合法”，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

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

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”。《消费者权益保护

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：“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,该部门应当

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，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”。以上

法律法规定和规范性文件之所以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告知投

诉人的受理情况，是为了促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积极履职，保障投

诉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同时也能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。而被申请

人在处理投诉时应做到程序合法，被申请人超过法定期限未告知申

请人投诉是否受理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，属于违反法定程序，应

该予以确认违法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2024年 7月 26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，

投诉举报信反映其在广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拼多多店铺购买

的“生姜贴”涉嫌虚假夸大宣传，要求被申请人协调调解，赔偿损

失。

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信仅提供了产品实物图、商品页面截

图，未提供下单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收货地址等信息，其提交的资

料不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九条第一款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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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：“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……（三）具体的投诉请求

以及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”或第十条第一款“委托他人代为投诉的，

除提供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材料外，还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

原件以及受托人身份证明 ”的规定。申请人未能提供与被投诉人

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的材料，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

在消费者权益争议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

第十五条第（三）项：“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不予受理：（三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

服务，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”规定

的不予受理情形。被申请人于2024 年 8月 1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

定，并于当日告知申请人其投诉事项不予受理。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“具有

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

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”的

规定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26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后，

分别按照投诉程序和举报程序进行了处理，对于投诉程序，因发现

其投诉事项不符合受理情形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 8月 1日告知其

对其投诉事项不予受理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事项于七个工作日内作

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法规准确，程序合法。恳

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府查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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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称其在广州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被投诉

人”）经营的拼多多平台店铺购买产品“生姜贴”，收货后认为被投

诉人涉嫌虚假宣传，遂于2024年 7月 23日通过信件向被申请人邮

寄投诉举报信，投诉请求包括要求被申请人组织调解及查处违法行

为等。

2024年 7月 26日，被申请人收到上述投诉举报信。经调查，

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邮寄的投诉举报材料仅提供了涉案产品实物

图、商品页面截图，但未提供下单人姓名、联系方式、收货地址等

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的材料，无法证明其

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，进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

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五条第（三）项：“投诉有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：……（三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

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，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

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”的规定，对申请人提出的投诉事项作出不予

受理的决定，并于2024 年 8月 1日向申请人手机尾号“6741”发

送短信，告知申请人上述投诉事项不予受理的结果。该短信详情，

显示发送状态为用户已接收。

以上事实，有产品实物图、商品页面截图、投诉举报信、信件

物流详情、短信详情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提出的投诉事

项作出是否受理并告知的行为违法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

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

－5－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

报处理工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投诉举报行为处理的职权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九条第一款第（三）

项规定：“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：……（三）具体的投诉请求以

及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”，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

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

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投诉人”，第十五条第（三）

项规定：“第十五条 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

予受理：……（三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、使用商品或者接受

服务，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”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2024年 7月 26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投诉

材料，后根据调查情况于2024 年 8月 1日将涉案投诉事项不予受

理的结果告知申请人，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，应驳回

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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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

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九月二日


